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杨职院发〔2019〕76 号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

学院《办公资产配备暂行标准》的通知

各分院（部）、处室（中心）：

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办公资产配备暂行标准》经 2019 年 6

月 25 日院务会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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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办公资产配备暂行标准

（2019 年 6 月 25 日院务会审定）

为了加强学院办公资产的管理，科学设置办公条件，优化资

源配置，提高工作效率和设备利用率，建设节约型学校，根据财

政部《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》（财资〔2016〕

27 号）、陕西省财政厅《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

办法》（陕财办采资〔2017〕169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

定本标准。

一、办公资产分类

办公资产分为通用办公设备和通用办公家具。通用办公设备

一般分为必备设备、共享设备及特殊设备。

必备设备是指按照工作岗位配备的设备或家具，如台式计算

机等；共享设备是指工作需要，但不能按人配备，须按“总量控

制”原则配备的部门内共用的设备，如打印机、复印机、碎纸机、

传真机、扫描仪、投影仪等；特殊设备是指学院严格控制、需经

学院领导特批购买的设备，如摄像机、照相机以及办公用便携式

计算机等。

办公家具是指满足工作需要必备的办公桌椅、文件柜、沙发

等。

二、办公资产配备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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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党群、行政部门；

2.教学、科研部门；

3.直属部门；

4.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办公设备自行解决，但不得突破学院

规定的配置标准。

三、办公资产配备原则

1.按岗配备，保证必备设备；

2.满足需要，控制共享设备；

3.实事求是，严控特殊设备；

4.总量控制，配备办公家具。

四、办公资产使用期限

1.电子类设备使用期限一般为 10 年；

2.办公家具使用期限一般为 20 年；

3.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,但尚可继续使用的通用办公设备和

办公家具,应当继续使用。

五、办公设备配备标准

（一）必备设备配备标准

1.校级领导

大型办公桌 1 张，班椅 1 把，台前椅 2 把，沙发（含 1 个长

沙发、2 个单人沙发）茶几 1 套，木质书橱 1 套，衣架 1 个，脸

盆架 1 个，饮水机 1 个；台式计算机 1 台，A4 激光打印机 1 台。

2.处级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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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型办公桌（1.6M）1 张，办公椅 1 把，台前椅 1 把，沙发

（1 个长沙发、2 个单人沙发）茶几 1 套，文件柜 2 个；台式计

算机 1 台，A4 激光打印机 1 台。

3.科级干部

两用办公桌（1.4M）1 张，办公椅 1 把，文件柜 1 个；台式

计算机 1 台，根据需要，配备 A4 激光打印机 1 台。

4.一般坐班人员

机关办公室、二级分院两办配备办公桌（1.2～1.4M）1 张，

办公椅 1 把，台式计算机 1 台，公用激光打印机 1 台，根据工作

需要，每个办公室各配备文件柜 2 至 4 个，特殊情况特批审购。

5.教师、专业教研室

教师每人配备办公桌 1 张，办公椅 1 把；每个教研室配备公

用台式计算机 1 台，激光打印机 1 台，文件柜 2 个／间。有特殊

要求的须经院领导审批决定。

6.教授工作室参照处级干部标准配备。

7.档案管理部门的档案柜，根据档案管理规范要求按需配

置。

（二）共享设备及其它特殊办公设备配备原则

1.机关部门、二级分院（部）共享设备视实际需要配备。

2.特殊办公设备不作为常规配备，根据工作需要及实际情

况，由部门申报，经资产管理部门审核，院长同意后执行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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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用办公设备配备限额标准表
资产品目 价格上限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性能要求

台式计算机

（含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）
5000 元/台 10

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的规定，

配置具有较强

安全性、稳定

性、兼容性，且

能耗低、维修便

利的设备，不得

配置高端设备

打印机

A4
黑白 1200 元/台

10
彩色 2000 元/台

A3
黑白 7600 元/台 10

彩色 15000 元/台 10

票据打印机 3000 元/台 10

复印机 35000 元/台 10 年或复印 35 万张纸

一体机/传真机 3000 元/台 10

扫描仪 4000 元/台 10

碎纸机 1000 元/台 10

投影仪 10000 元/台 10

注：本表中所列通用办公设备不含特殊需要的专业类设备。

（四）特殊设备配备限额标准表

资产品目 价格上限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备注

便携式计算机

（含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）
7000 元/台 10 年

需院长特批照相机（单反套机） 7000 元/台 10 年

摄像机 9000 元/台 10 年

注：本表中所列特殊设备不含特殊需要的专业类设备

（五）通用办公家具配备限额标准表

资产品目 数量上限（套、件、组） 价格上限（元）
使用年限

标准

性能

要求

办公桌

1套/人

校级：4500；

处级及以下：3000
长期

充分考

虑办公

布局，符

合简朴

实用、经

典耐用

要求，不

得配置

豪华家

具，不得

使用名

办公椅
校级：1500；

处级及以下：800

沙发

三人沙发 视办公室使用面积，每个处级及以下

办公室可以配置 1 个三人沙发或 2

个单人沙发，校级办公室可以配置 1

个三人沙发和 2 个单人沙发

3000

长期
单人沙发 1500

茶几
大茶几 视办公室使用面积，每个办公室可以

选择配置1个大茶几或者1个小茶几

1000
长期

小茶几 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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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木材桌前椅 1个/办公室 800 长期

书柜
院级：2 组/人 2000 长期

处级及以下：1组/人 1200 长期

文件柜 1组/人
校级：2000；

处级及以下：1000
长期

更衣柜 1组/办公室
校级：2000；

处级及以下：1000
长期

保密柜 根据保密规定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3000 长期

茶水柜 1组/办公室 1500 长期

会议桌 视会议室使用面积情况配置

会议室使用面积在

50（含）平方米以下：

1600 元/平方米；

50-100（含）平方米：

1200 元/平方米；

100 平方米以上：

1000 元/平方米

长期

会议椅 视会议室使用面积情况配置 800 长期

注：1.配置具有组合功能的办公家具，价格不得高于各单项资产的价格之和。

2. 价格上限中的价格指单件家具的价格。

3.本表中所列“长期使用”是指使用年限为 20 年以上，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，

但尚可继续使用办公家具的，应当继续使用。

六、几点说明

1.各部门不得自行提高办公设备的配备标准，也不得自行列

支购买。以前已配备到位的办公资产仍可使用者不再更换。

2.使用纵向、横向科研经费（不含院内科研经费）配备办公

设备的，可适当放宽配备标准，但须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并纳

入学院统一管理。

3.合署办公的部门按一个部门标准配备；临时性机构的办公

设备或因工作需要超标配备办公设备的，可由使用部门提出配备

要求，经院领导或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方可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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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级及行业主管部门对办公设备有明确要求的，按上级主

管部门的规定执行。

5.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，不予更新。超过使用年

限的设备，应由资产管理部门核验，不能继续使用的可以申请更

新。

6.拟报废的办公设备，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，资产管理部门

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与处置。已核准报废的设备，各部门要及时

办理报废手续，不得私自拆卸零部件，零部件不完整的设备原则

上不予办理报废手续。

7.学院的办公家具和设备是学院的固定资产，任何个人和部

门不得占为己有。办公家具和设备使用人员必须爱护公有财产，

不得人为损坏，一旦发现人为损坏，必须照价赔偿；学院工作人

员由于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离开部门时必须办理固定资产移交

手续；所用办公资产不得私自带离。

8.本标准实施后，国家政策若有调整，本标准亦按程序作相

应调整。

9.本标准由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

杨职院发〔2013〕56 号同时废止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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